关于《托里县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实施
办法》规范性文件实施后评估报告

[bookmark: _GoBack]为全面了解《托里县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实施办法》（托政办发〔2024〕5号）的实施效果，进一步提升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水平，财政局对《托里县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实施办法》开展了实施后评估工作，现将评估情况报告如下：
一、前言 
《托里县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实施办法》（托政办发〔2024〕5号，自2024年12月30日公布施行以来，作为托里县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的核心制度依据，有效填补了县级资产管理细分领域的规范空白。县财政局严格对标国家、自治区及塔城地区相关政策要求，以“规范流程、防范流失、提升效益”为核心，全面履行资产配置、使用、处置全链条监管职责，通过强化审批审核、严格报批程序、加强监督指导，推动全县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从“粗放化”向“精细化”转型，为保障行政事业单位高效履职、盘活国有资产存量提供了坚实制度支撑。
二、评估依据
1. 《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738号）
2. 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实施办法》（新政发〔2023〕27号）
3. 《塔城地区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实施办法》（塔行发〔2023〕26号）
4.托里县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实际工作数据及各单位反馈意见 
三、评估方法
本次评估采用自行评估、 座谈等相结合的方式，确保评估全面、客观、精准：
1. 数据分析法：梳理2025年1月至2025年9月全县资产审批全流程数据，包括资产购置、调拨、报废等核心业务量，分析制度执行效率。
2. 座谈法：财政部门资产管理工作人员、单位资产管理员、财务人员开展座谈，收集制度执行中的难点、堵点问题。
 3.合规性核对法：对照上位法及上级政策，逐条核对《托里县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实施办法》条款的合法性、协调性及可操作性。
四、规范性文件评估具体情况
（一）基本情况
为健全托里县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体制，破解资产配置标准不统一、处置流程不规范、监管责任不明确等问题，县财政局依据国家、自治区、地区三级政策文件，结合县域行政事业性资产规模、结构及管理实际，牵头制定并印发《托里县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实施办法》。该办法共8章63条，明确了“统一领导、分级管理、责任到人”的管理体制，细化了资产配置、使用、处置、监督等全流程核心要求，于2024年12月30日正式施行，实现了托里县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“有章可循、有规可依”。
（二）落实情况和实施效果
《托里县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实施办法》施行9个月以来，全县资产管理工作成效显著，核心数据如下：
1. 审批流程更加规范：累计审批资产购置149笔、资产调拨15笔、资产报废34笔，所有业务均严格履行报批程序，未发生未经审批擅自处置资产情况，资产审批合规率达100%。
2. 管理机制持续完善：推动各行政事业单位建立健全资产台账，实现“账实相符、账账相符”，截至2025年9月底，托里县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台账完整率较2024年底提升12%。
3. 资产效益稳步提升：通过规范资产处置流程，加快低效、闲置资产盘活，累计盘活闲置办公设备、房产等资产12项，实现资产价值最大化，减少资产浪费。
4. 监管责任有效落实：形成“财政部门监管、主管部门指导、单位主体负责”的三级监管格局，资产流失风险得到有效防范。
（三）主要内容评估
1. 合法性评估
经严格对照国家、自治区、地区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文件，《托里县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实施办法》所有条款均符合上位法精神，未出现超越权限、抵触上位法的内容。条款制定遵循法定程序，经合法性审查、集体审议等环节后正式印发，完全符合合法性要求。
2. 合理性评估
《托里县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实施办法》立足托里县县域实际，充分考虑行政事业单位数量、资产规模及管理能力，条款结构清晰，逻辑严谨，既衔接上级政策要求，又兼顾基层执行可操作性。同时，聚焦资产处置不及时、审批流程不清晰等突出问题，针对性制定监管措施，符合县域国有资产管理实际需求，整体具备合理性。
3. 可操作性评估
一是条款表述精准规范，无模糊性、歧义性内容，便于基层人员理解执行；二是全流程覆盖，从资产配置的“预算编制—审批—采购”到使用中的“日常管理—盘点—调拨”，再到处置的“评估—报批—处置”，均明确具体流程及时限；三是结合县域实际细化要求，例如针对乡镇资产管理人员配备不足等问题，明确“专人负责、定期轮岗”制度，整体可操作性强，能够直接指导基层工作。
4. 效益性评估
《托里县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实施办法》施行以来，有效解决了以往资产管理中职责不清、流程繁琐、监管乏力等问题，显著提升了全县国有资产管理水平。一方面，资产审批效率提升30%，资产处置周期缩短25%，保障了行政事业单位履职效率；另一方面，通过规范资产监管，推动国有资产保值增值，为县域财政统筹调配提供支撑，实现了“管理规范、效益提升、风险可控”的目标，整体效益显著。
五、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和建议
（一）核心问题
1. 制度执行存在“温差”：部分行政事业单位对《托里县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实施办法》理解不深、执行不到位，存在待报废资产长期搁置、资产配置审批与预算编制衔接不紧密、处置审批材料提交不完整等问题，影响制度落地成效。
2. 人员能力适配不足：基层单位（尤其是乡镇）资产管理人员多为兼职，缺乏系统培训，对《托里县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实施办法》条款及资产管理流程掌握不熟练，导致台账登记不及时、资产信息更新滞后等问题。
3. 资产盘活力度不足：对闲置资产的摸排不够全面精准，盘活渠道单一，部分低效资产未能及时处置或优化配置，资产效益未充分释放。
4. 监督机制不够完善：日常监督以专项检查为主，常态化监管不足，对资产使用、处置的动态监控能力有待提升，未能及时发现并纠正违规行为。
 （二）改进建议
1.明确资产管理人员岗位职责，要求各单位配备专职或兼职资产管理员，并实行持证上岗制度，确保管理责任到人。
2.建立资产盘活成效考核机制，将资产盘活率、资产使用效率等纳入单位年度考核，推动各单位主动盘活存量资产。
3.完善资产监管信息系统，推动资产审批、台账管理、监督检查等环节线上化，实现资产全流程动态监控，提升监管效率。
强化责任追究，对违反《托里县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实施办法》规定、造成资产流失的单位和个人，依法依规追究相关责任，形成有效震慑。
六、评估结论
总体来看，《托里县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实施办法》自施行以来，作为托里县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的核心制度，在规范资产配置、使用、处置全流程，健全管理体制，防范资产流失，提升资产使用效益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，有效适配县域国有资产管理实际需求，具备合法性、合理性、协调性、可操作性和实效性。
